
地点：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认

为，消防部门作出的《火灾事故重新

认定书》认定案涉事故的起火原因为

案涉房屋厨房灶台下中部位置锂电

池故障着火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房屋不属于公共场所，不能苛责

张某甲、陈某每天进屋逐一排查，而

且张某乙等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亦

确认张某甲、陈某已在楼道放置灭火

器等消防设施。

据此，应认定张某甲、陈某已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且不存在过错，故无

需对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审判实践中，对于出

租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范围和程

度均存在争议。准确认定出租人的

安全保障义务，不偏不倚，不纵不

枉，有利于规范租赁秩序、激活租赁

市场。

本案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

础上，认定出租人已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对案涉事故不存在过错，据此

作出的裁决结果既保障了出租人的

合法权益，又规制了承租人的无序

诉讼。

拍 案 惊 奇

抢单作弊扰乱平台秩序，顺风载客发生追尾遭遇保险拒赔，租户违规充电引
发致命火灾，这些都是因漠视规则或存在侥幸心理而引发严重法律纠纷。

法官提醒，新业态从业者及出租方均应强化契约与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平台
规则及法律规定，切勿因一时便利或小利而漠视潜在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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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骑手抢单外挂有违公平
法院一纸禁令立即叫停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李德军 陈自琪 粤法宣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结果：某科技公司通过技术手

段妨碍平台正常运营，破坏公平竞

争环境，该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相关规定，鉴于涉案行为持续且

相关产品销量大，若不及时制止，

将导致平台损失难以通过金钱弥

补，故法院依法作出禁令。

黄埔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平台的

申请，裁定该科技公司必须立即停止

生产、销售和宣传“点滑器”。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外卖行

业的健康发展依赖公平竞争环境，

骑手因路线熟悉度、时间把控度、

劳动付出度不同获取不同收益，从

而推动行业形成“多劳多得”的正

向生态。

然而，抢单外挂让使用外挂的骑

手获得更多订单，既挤占了遵守规则

骑手正常抢单的机会，打击了大部分

骑手的积极性，更破坏了良性的行业

竞争生态，骑手依靠外挂工具抢到超

出服务能力的订单而无法按时完成，

也降低了消费者体验。

同时，抢单外挂使平台算法失

灵，异常抢单数据的增加，导致平台

无法精准匹配订单、准确判断市场趋

势，还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提升异常

抢单的系统识别能力，严重影响企业

商业决策和运营。

●租客违规充电致火灾身亡
●房东已尽到义务无需赔偿

在外卖平台的正常配送过程中，通

常是商家和消费者在平台上达成交易，

平台生成配送订单，骑手通过抢单来完

成配送，从而获得报酬。

但有这么一家科技公司，制造了一

款名叫“点滑器”的设备，还大肆销售。

这个设备可以模拟人手对屏幕的点击

和滑动，让使用它的骑手以远超正常人

的速度抢单。这样做破坏了平台正常

的派单机制，不仅损害了大多数遵守规

则的骑手利益，还导致平台数据失真、

配送信息延迟。

据统计，这款设备的销售额已达到几

百万元，引发大量骑手投诉，也对平台的

声誉和正常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于是，平台企业向法院申请了诉前

行为保全，要求该科技公司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和宣传这款侵权产品。

张某甲和陈某是夫妻，也是案涉

房屋的房东。他们在楼梯口贴了告

示，提醒租户不要在楼梯间、安全出

口或者房间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也不要给锂电池

充电，并且也在楼道里放了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

2021年 9月的一天，租客冯某把

一块锂电池放在出租屋的煤气灶台

下充电，结果电池发生故障引发火

灾。冯某严重烧伤，最终抢救无效

死亡。

冯某的家属张某乙等人认为，房

东张某甲夫妇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

务，导致冯某死亡，于是向法院起诉，

要求张某甲、陈某以及电池生产商共

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此，张某甲和陈某辩称：起火

的锂电池是张某乙和冯某自己所有

和使用的，火灾事故和房屋本身的质

量没有因果关系。

不纵不枉

投机取巧 ●科技公司卖抢单外挂设备
●法院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地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系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

纷。双方争议焦点为徐某是否改变了

涉案车辆使用性质，被告保险公司是

否应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诉讼中，经法院调查，徐某在投保

后注册成为三家顺风车平台的顺风车

车主，共完成行程200余单，收入1万余

元，且投保后一个月时间内车辆行驶里

程已超 5200 公里，高于通常家用车辆

同期行驶里程。

法院认为，徐某频繁通过顺风车平

台接单，提供有偿载客服务，已经改变

了原有的车辆使用性质，更接近于运营

车辆。这种使用方式显著增加了车辆

的行驶里程和使用频率，从而导致车辆

的事故风险显著增加，超出了非营运车

辆的合理使用范围。

关于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保单等内容载

明，被保险车辆为非营业性质，不从事

任何营业性活动，因使用性质变更导致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的，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因此，保险公司已尽到相应

提示说明义务。

综上，法院认定徐某违反了合同中

关于车辆使用性质变更的通知义务，导

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

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法院判决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广大车主在

投保时务必如实告知车辆用途，购买

相应的保险险种，并仔细阅读保险合

同条款。如需更改车辆用途，应及时

联系保险公司办理保险变更手续，避

免因违反保险合同约定而遭遇拒赔，

徒增经济损失。

●私家车接顺风单出事故
●未及时变更保险增损失

自食其果

2023年 7月，徐某开私家车接“顺风

车”订单时，没注意跟车距离，追尾了前

方陈某正常驾驶的车辆。事故导致两辆

车一前一后都有损伤。经交管部门认

定，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时，徐某为自己的车买了

交强险、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都在

保险期内。他按合同向 A 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但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险部分

赔付。理由是徐某私自用私家车接单

运营，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显著增加

了风险。

双方协商无果，徐某只好向法院起

诉，要求A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误

工费、差旅费等共计4万余元。

■制图：陈凤翔


